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2001〕102 号）、《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告〔2018〕2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内部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19 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612,975,361.52 元，母公司报表

净利润 123,442,218.49 元，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按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12,344,221.85 元； 

2、以现金方式派发股利 674,012,011.40 元（按公司 2020 年 1 月 8 日非

公开发现股份后全部已发行股份 6,740,120,114 股计算，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10 元（含税））。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口径当期实现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 41.79%。 

我们认为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条款

的规定。并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

及资金需求等因素，同时能保障股东的合理回报，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此议

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2.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经审阅核查，公司编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真实的反映了被收购资产 2019 年度对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不存



在虚假陈述和损害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3.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则、规定的要求，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价值观，融合

公司内部管理需要，深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已经形成内部控制机

制，也建立了符合目前公司实际情况的、较为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这些

制度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控

制相关的重要风险和重大风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及运行情况。 

4.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2019 年度使用及存放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阅核查，公司编制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2019 年度使用及存放情况

专项报告》真实的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内部规

章制度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

使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 关于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本公司各专项审计和财

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约定

的责任与义务，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

务审计、内控审计工作要求。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同意继续聘请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对不同子议案逐项表决，关联董事按照《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

经营需要，并将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相关交易价格将

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审议程

序合法合规。 

7. 关于授权向招商局慈善基金捐赠的议案 

经认真核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境内）和“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有

限公司”（香港）（以下统称“基金会”）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统一对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捐赠平台。公司通过向基金会捐款，由基

金会统一规划经营慈善项目，是本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对树立

公司健康良性的社会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项关联交易将根据自愿、

平等的原则进行，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在审议本事项时

关联董事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

法、合规。 

8.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 2017 年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的有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

变更。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

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追溯调整。对符合条件的期初应收账

款重分类为合同资产，与合同相关的期初预收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对涉

及的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变更或调整，该等变更及调整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会计准则下的资产、负债、损益、现金流量等均

不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9. 关于向关联方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3 亿元的议案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向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借款 3 亿元的行为构成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相关表决

程序 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张良、曲毅民、吴树雄、权忠光 

2020 年 4 月 28 日 

 


